河海大学研究生院文件

河海研〔2010〕22号
关于做好2010级硕士研究生
特等奖学金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（系）：

为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和创新热情，完善研究生激励机制，促进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的培养，持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河海大学基本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，现就2010级硕士研究生特等奖学金的推荐评选工作通知如下。
一、评选范围

河海大学2010年录取且档案转入学校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（不含委培、定向、MBA）。

二、评选条件
1、政治立场坚定，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；

2、本科阶段成绩优异，基本理论扎实，具有良好培养潜质；

3、具有较强的学习和分析问题的能力，具有较宽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科研潜质；

4、参加推荐免试已签订硕博连读协议取得特等奖学金的新生；

5、参加统考取得特等奖学金申请资格的新生；

6、参加推荐免试取得一等奖学金的新生，申请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录取推免生人数在10人及以下的专业，须在本科专业（综合）排名位于第一名；录取推免生生人数在大于10人又小于20人的专业，须在本科专业（综合）排名位于前二名；录取推免生生人数在20人及以上的专业，须在本科专业（综合）排名位于前三名。

三、评定程序

学校根据 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按照“学生申请、学院推荐、学校评审”的程序进行特等奖学金评定。

1、符合评选条件的新生填写“2010年硕士研究生特等奖学金申请表”；

2、学院(系)负责初评工作，对照评选条件进行初选并填写推荐意见，报研究生院；

3、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审议通过。

四、时间安排
1、9月10日前，研究生院发文布置。

2、9月13日－17日，各学院（系）组织学生申请、学院初评，并将推荐名单汇总后报送研究生院学生管理办公室（联系人：沈国军；联系电话：6373）。
3、9月24日前研究生院组织评审并公示评选结果。
附件：2010年硕士研究生特等奖学金申请表

研 究 生 院

党委研究生工作部

二〇一〇年九月十日
附件： 

河海大学2010年硕士研究生特等奖学金申请表

学院（系）名称:                    录取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    年   月   日

	外语水平
	
	政治面貌
	
	是否有工作经历
	

	本科毕业学校及毕业专业
	
	本科学分绩点
	

	推免生填写

	本科专业成绩排名/总人数
	
	本科专业综合考核排名/总人数
	

	外语四级成绩
	
	外语六级成绩
	

	复试成绩
	
	复试综合评价
	

	统考生填写

	初试科目名称
	政治
	外语
	业务课一
	业务课二
	总 分

	成   绩
	
	
	
	
	

	复试成绩
	
	总成绩排名/总人数
	

	本科阶段获奖及创新情况（含论文发表及科研情况）
	

	我承诺以上填写信息真实、准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

	院系推荐

意见
	院系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学校评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  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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